
买卖合同（五） 

  

 

    销货方：                                 （以下简称甲方） 

 

    购货方：                                 （以下简称乙方） 

 

    签约时间：                    

 

    签约地点：                    

 

    第一条 经购销双方协商交易活动，必须履行本合同条款。具体品类（种），

需签订要货成交单，并作为本购销合同的附件；本合同中的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需

补充的条款可另附协议书，亦视为合同附件。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经

双方确认的往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将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合同的

效力。 

 

    签订成交单，除上级规定按计划分配成交外，其余商品一律采取自由选购，看

样成交的方式。 

 



    第二条 合同签订后，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如甲方遇不可抗拒的原因，确实

无法履行合同；乙方因市场发生骤变或不能防止的原因，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可予

变更或解除合同。但提出方应提前通知对方，并将“合同变更通知单”寄给对方，办

理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手续。 

 

    按乙方指定花色、品种、规格生产的商品，在安排生产后，双方都需严格执行

合同。如需变更，由此而产生的损失，乙方负担；如甲方不能按期、按质、按量按

指定要求履行合同，其损失，甲方负担。 

 

    第三条 成交单中的商品价格，由双方当事人商议决定，或以国家定价决定。 

 

    在签订合同时，确定价格有困难，可以暂定价格成交，上下幅度双方商定。 

 

    国家定价的商品，在合同规定的交（提）货期限内，如遇国家或地方行政部门

调整价格，按交货（指运出）时的价格执行。 

 

    逾期交货的，如遇价格上调时，按原价执行；遇价格下调时，按新价执行。逾

期提货的，遇价格上调时，按新价执行，遇价格下调时，按原价执行。由于调整价

格而发生的差价，购销双方另行结算。 

 

    第四条 运输方式及运输费用等费用，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决定。 



 

    第五条 各类商品质量标准，甲方严格执行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保证商品质

量。 

 

    第六条 商品包装，必须牢固，甲方应保障商品在运输途中的安全。乙方对商

品包装有特殊要求，双方应具体合同中注明，增加的包装费用，由乙方负担。 

 

    第七条 商品调拨，应做到均衡、及时。对合同期内的商品可考虑按3∶3∶4

的比例分批发货；季节性商品按承运部门所规定的最迟、最早日期一次发货；当令

商品，零配件和数量较少的品种，可一次发货。 

 

    第八条 对有有效期限的商品，其有效期在2／3以上的，甲方可以发货；有效

期在2／3以下的，甲方应征得乙方同意后才能发货。 

 

    第九条 甲方应按乙方确定的合理运输路线、工具、到达站（港）委托承运单

位发运，力求装足容量或吨位，以节约费用。 

 

    如一方需要变更运输路线、工具、到达站时，应及时通知对方，并进行协商，

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办理发运，由此而影响合同期限，不以违约处理。 

 

    第十条 商品从到达承运部门时起，所有权即属乙方。在运输途中发生的丢失、



缺少、残损等责任事故，由乙方负责向承运部门交涉赔偿，需要甲方协助时，甲方

应积极提供有关资料。乙方在接收商品时发现问题，应及时向承运部门索取规定的

记录和证明并立即详细检查，及时向有关责任方提出索赔；若因有关单据未能随货

同行，货到后，乙方可先向承运部门具结接收，同时立即通知甲方，甲方在接到通

知后5日内答复；属于多发、错运商品，乙方应做好详细记录，妥为保管，收货后10

日内通知甲方，不能自行动用，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由甲方负担。 

 

    第十一条 商品的外包装完整，发现溢缺、残损串错和商品质量等问题，在货

到半年内（贵重商品在7天内），责任确属甲方的，乙方可向甲方提出查询。 

 

    发现商品霉烂变质，应在30天内通知甲方，经双方共同研究，明确责任，损失

由责任方负担。 

 

    接收进口商品和外贸库存转内销的商品，因关系到外贸查询，查询期为乙方收

货后的60天，逾期甲方不再受理。 

 

    乙方向甲方提出查询时，应填写“查询单”，一货一单，不要混列。查询单的内

容应包括唛头、品名、规格、单价、装箱单、开单日期、到货日期、溢缺数量、残

损程度、合同号码、生产厂名、调拨单号等资料，并保留实物；甲方接到“查询单”

后，10日内作出答复，要在30天内处理完毕。 

 



    为减少部分查询业务，凡一张调拨单所列一个品种损溢在2元以下、残损在5元

以下均不做查询处理（零件除外）。对笨重商品的查询（如缝纫机头、部件等的残

品）乙方将残品直接寄运工厂，查询单寄交甲方并在单上注明寄运日期。 

 

    第十二条 商品货款、运杂费等款项的结算，购销双方应按中国人民银行结算

办法的规定，商定适宜的结算方式，及时妥善办理。 

 

    货款结算中，要遵守结算纪律，坚持“钱货两清”原则，分期付款应在成交单上

注明。有固定购销关系的国营、供销合作社商业企业，异地货款结算可采用“托收承

付”结算方式；对情况不明的交易单位，可采用信用证结算方式，或先收款后付货。 

 

    第十三条 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有违约行为的，应负违约责任并向对方支付

违约金。因违约使对方遭受损失的，如违约金不足以抵补损失时，还应支付赔偿金

以补偿其差额。如违约金过分高于或者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或者增加。 

 

    1.甲、乙两方所签订的具体合同要求，一方未能履行或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时，

应向对方支付违约合同货款总值     ％的违约金。但遇双方协商办理变更或解除合

同手续的，不按违约处理。 

 

    2.自提商品，甲方未能按期发货，应负逾期交货责任，并承担乙方因此而支付



的实际费用；乙方未按期提货，应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按逾期提

货部分货款总值计算，向甲方偿付逾期提货的违约金，并承担甲方实际支付的保管

费用。 

 

    3.甲方提前交货和多交、错发货而造成的乙方在代保管期内实际支付的费用，

应由甲方负担，乙方逾期付款的，应按照人民银行有关逾期付款的规定，向甲方偿

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4.对应偿付的违约金，赔偿金，保管、保养费用和各种经济损失，应在明确责

任后，10天内主动汇给对方，否则，按逾期付款处理，但任何一方不得自行用扣发

货物或扣付货款充抵。 

 

    第十四条 甲、乙两方履行合同，发生纠纷时，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

任何一方均可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两者选一） 

 

    第十五条 本合同一式4份，甲、乙两方各执2份，并送交当地人民银行及有关

部门，监督执行。 

 

    第十六条 本合同（协议）双方签章，依法生效，有效期为1年，期满双方如无

异议，合同自动延长。凡涉及日期的，按收件人签收日期和邮局戳记日期为准。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帐号：                                   帐号：                             

   

    地址：                                  地址：                             

   

    传真：                                传真：                     

   

    电话：                                电话：                     

   

    销货方（甲方）签章：                    购货方（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